附件

新职业信息建议书

建议人（盖章或签字）：                              

填写时间：     年  月  日
填 写 说 明

1、 本表及所附资料均使用计算机录入。
2、 请认真阅读填写说明，按照表格各项内容如实、完整填写，使用规范用语。
3、 表格如填写不下，可自行增页或另附页。

4、 本表提交方式：可通过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官网（www.cettic.gov.cn）在线提交，也可书面传真或邮寄至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通信方式如下：
通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育慧路3号

邮政编码：100101

联 系 人：王小兵
联系电话：010-84661082、84661080（传真）

电子邮箱：biaozhunchu@cettic.gov.cn
5、 新职业信息申报工作进展情况可通过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官网（www.cettic.gov.cn）进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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